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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6_B3_95_E6_c122_483256.htm 一、入世后中国行政

法治的转变 据统计，在WTO的23个协议中，有21个与政府有

关，WTO主要义务的承担者是成员方政府，其约束的主要对

象和被提出争议的主体也是政府。入世后中国政府必须依照

中国《入世议定书》、《工作组报告》以及《建立世贸组织

协定》的有关要求，进行行政法治转变，以使其符合WTO的

有关要求。一个法治约束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中枢的

作用。 (一)入世后中国行政法治转变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其一，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之

一，也是我国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在中国目前的

行政法治中，依法行政原则还远未得到有效的执行，实践中

还存在许多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做法。市场经济讲究公平

、公正。如果不依法行政，对不同的市场主体进行不同的对

待，就不会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外国、外地企业享受不平

等的机遇和待遇，这样不仅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而

且会受到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报复或对等对待，不利于中

国企业和个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良好的现代政府的一个

特征，就是致力于保护自由竞争，消除垄断，规范市场行为

，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在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必

须依照WTO的要求，贯彻执行依法行政原则，营造出一个透

明、开放经济环境。 其二，行政效率原则。企业讲求效率，

政府也应当如此。中国行政法治的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

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因此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以往的政府改革，只是简单地把一些机构搬来换去，并没有

注重效率的提高，改革的实效也并不明显。中国政府在加

入WTO后的行政法治转变及市场经济中必须以提高行政效率

为基本原则，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高行政体系

的运作效率。 其三，服务第一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

主要职能是对市场进行管理。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本身就是一

种服务，政府要为经济发展铺路，必须清除“官本位”的思

想，牢固树立“为企业服务”、“为投资者服务”以及“为

大众服务”的意识。政府必须把自身定位于市场主体的服务

者。只有这样，才能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作创造一个良好的

竞争环境。现在，我国的许多行政机关还存在很浓的“官本

位”思想，不但是市场的管理者，而且还是市场的参与者，

并利用其管理者的优势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压制其他市场主

体，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良性运转。因此，在加

入WTO后，行政法治的转变中，政府必须坚持服务第一的原

则。 其四，务求真实原则。入世后，政府必须摆脱现在的“

好大喜功”的形式主义心态和泛滥成灾的文牍主义的繁琐束

缚。中国有些政府机关的天性就是喜欢“好大喜功”，不求

实效。结果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

健康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为了在国际激烈而又残酷的竞

争中保持自身的利益和增强国力，必须改变这一现状，在行

政法治的转变中坚持真实性原则。 (二)入世后中国行政法治

将有3个转变 个人认为，入世后，中国行政法治的转变应当

根据依照中国《入世议定书》、《工作组报告》以及《建立

世贸组织协定》的有关要求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加速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政策性规定的废、立



、改，确保WTO的协议和规则在国内得到统一的实施。 2、

加大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透明度，并完善相应

的监督机制。 3、通过国内立法，完善司法审查制度。 入世

后中国行政法制的转变还应当包括建立公正、合理、高效、

统一的行政程序、进一步理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

取消行政终局裁决制度、破除地区经济封锁等方面。这里不

再赘述。 二、行政法治转变中律师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政府法

律顾问的律师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的法律工作人员不同，具

有律师资格的公务员依据《律师法》第13条国家机关的现职

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作为国家的公务员来说，其工

作的实质是公务活动，不可能替代律师工作。而政府法律顾

问则不同，作为执业律师能与政府内部法律工作者互补性的

为政府服务，是行政法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入世后，中

国各级政府随着行政法治的转变也将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

，作为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的地位和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具

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参与政府决策，确

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科学、民主、合法

的决策是建立在对决策对象、矛盾的特殊性的分析和研究基

础上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情况，要使决策正确必须要有

符合本地情况的客观情况，由凭借经验进行决策上升为科学

决策。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是对各级政府领

导的迫切要求。律师参与政府决策，可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民主性、合法性。律师要做好政府决策法律参谋，为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论证和法律保障，使政府的决

策符合WTO的协议和规则的要求。如前所述，中国加

入WTO后，按WTO的协议和规则中关于贸易政策审查机制



和透明原则及国内立法统一性原则的要求，WTO规则的效力

优先于国内立法。国内立法，不限于对外贸易，而且国内的

有关管理规定、政策及市场经济规则都不能违背WTO规则。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市场经济立法、政策制定任务会相

当繁重，仅靠政府内部的法制工作者，无论是从数量、职能

、知识结构等方面均无法满足要求。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才

，能够从各种角度去熟知WTO的协议和规则，可以在政府决

策时，对该项决策进行合法性论证，使政府在决策时避免

与WTO的协议和规则相违背，符合国内法律规定，以免引起

纠纷或不必要的争端。关于这一方面，笔者在实际业务中感

触颇深。在笔者担任法律顾问的几家地方政府中，由于在每

项决策出台前，政府领导都先要请律师进行合法性论证，在

听取该项决策有关法律意见后，予以公布。这样，一方面提

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维护了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也避免

了不必要的争端。入世后，律师在这一方面应当继续并发挥

更大的作用。 二是切实维护政府的利益。入世后，随着中国

行政法制的转变，政府的角色也发生变化，从以前的市场管

理者和市场参与者转变为单纯的市场管理者，退出市场参与

，专注于市场管理。但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过

程中，由于自身的管理活动，可能会涉及到市场参与者的利

益，因而也就可能因侵犯市场参与者的利益而被提起诉讼。

这时，由于政府在以往的社会中习惯以“领导者”地位自居

，因而对自身管理活动可能产生的侵权后果认识不足。由于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行政终局裁决被取消，政府的所有行政

行为都必须纳入司法审查程序。如果政府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的话，就会产生不利后果。此时，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才的



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律师的参与，可以切实维护政府

的自身利益。例如笔者最近所办理的与顾问单位一个地方政

府有关的协助执行案件中，有关法院在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和

依照法定程序给该政府送达民事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情况下，

错误认为该政府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协助执行义务，查封该

政府的银行账户，致使该政府的正常工作受到阻碍。由于本

案的法律关系复杂，政府的领导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中有关

执行的具体规定、所涉法律关系不是十分清楚，因而陷入了

困境，觉得有些茫然，无奈之下拟以不法对非法的方式处理

。作为政府法律顾问在认真查阅了相关法院送达的有关法律

文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后认为，相关法院作出的查封该政府

银行账户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该行

为已经侵犯了该政府的合法权利，妨碍了国家机关工作的正

常开展。在笔者的积极参与和据法力争的情况下，本案通过

正常的法律程序得以解决，相关法院撤销了对该政府银行账

户的查封，使其日常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也从根本上维护了

政府的合法权益。设想一下，在本案中，如果没有律师的参

与，该政府的合法权益就不可能通过法律的手段得到维护。

入世后，因政府管理活动而产生的案件还会很多，这时，律

师应当充分发挥作用，切实维护政府的合法权益。 三是协助

政府执行行政管理职能。如前所述，入世后，政府的职能主

要体现在行政管理上，是市场经济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市场

经济的服务者。作为市场管理者，政府要放弃不属于其职权

范围内的一切权力或行为，当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国有企

业的补贴问题。反补贴是WTO协议和规则中的又一重要内容

。WTO协议和规则并非完全反对各成员方对国内企业的支持



，尤其是给予专项补贴。问题在于，给予补贴的产品不能给

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

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如果产生了上述结果，就会

招致进口国的反补贴调查或者报复，结果给国内产业造成损

害，承担不利后果。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各级政府为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千方百计的给予本地企业以各种名目的补贴

。入世后，由于要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在给予企业的补贴

上，政府必须量力而行。在这方面，律师必须给予政府必要

的法律支持和法律服务。以使政府更好的完成其管理者职能

。 四是为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法律培训，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

法律素质。在现今的政府中，熟悉或对法律比较了解的人员

并不多。入世后，由于对政府管理活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

政府工作人员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为只有其工作人员的素

质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府管理活动的合法性。目前

，我国虽然有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制培训，但由于各个地区

的实际情况以及每个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不同，现有的法

制培训并不能充分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作为政府

法律顾问的律师可以根据顾问单位的日常工作情况，及时地

有针对性地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法律培训，政府工作人员的

法制素质提高了，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也就会注意到其行为

的合法性，从而从根源上保证了政府管理活动的合法性。 另

外，在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律师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招商引

资是各级政府为了本地经济的充分快速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

要的活动。律师可以在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参与招商谈判

，协助政府签订招商合同，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在招商过程

中达到双赢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可以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入世后，更会加大律师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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